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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隨著資訊的發達與科技的日新月異，人們的互動愈來愈密切，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和交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現在世界儼然成為溝通便利的地球村，如此的情勢下，每個國家在全球貿易體系下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彼此形成緊密結合的合作鏈。現今國際市場走向自由開放，講究公平對等的貿易，但在現實的運行中，是否依照此一規則，抑或是背道而馳？在相關資料、報導中，筆者發現，貿易不平等的情形是確實存在著的，我們將以現代人常飲用的咖啡為例。

咖啡，已經與現代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早晨的習慣、夜晚的提神劑、情感的催化、精神的慰藉等等，而「星巴克」相信是大多數人的第一選擇。星巴克咖啡為美國企業，其所需的資源多藉由國際分工體系獲得，但在與他國貿易的過程中，卻出現了不平等現象，例如：低價收購咖啡豆，因此當地咖啡農並未在此國際分工體系裡受惠，由於跨國企業的強大勢力──資金、技術，出口國深受限制，變相地受進口國控制。

由此一現象，因而使得筆者想要深入探討國際貿易體系的運行過程中平等與不平等之問題。

二、研究目的

身處於地球村裡，你我皆為世界貿易體系中的一份子，擁有能力影響其他國家與整個世界局勢，因此了解世界貿易是必須的。筆者希望藉由此研究，能夠使您了解其運行狀況及利弊，首先，本研究藉由「星巴克咖啡」一例，提出跨國企業－星巴克咖啡與咖啡出口國當地小農之間所存在之貿易不平等問題，再延伸思考到世界強國與弱國之間的不公平貿易，探究其情形與原因，接著提出世界對抗此問題之思維－公平貿易，最後總結並列出解決方法與期許。本研究多面向探討貿易之不對等性，希望能從不同角度看待此議題，擁有自己的獨立看法；筆者於結論部份提出解決之道，盼望能夠改善此一情形，另外也希冀世界更加重視此議題，並確實解決。
三、研究方法與架構

筆者透過多方面之取材，閱讀大量文本資料，例如：報章雜誌、出版書籍、論文、網路資源等，將資料融會貫通並加以分析、歸納。本研究主要分成四大部分，前言、正文、結論及參考資料。以下針對正文詳細說明，首先，對於世界貿易之定義與功能清楚定義，再列出影響世界貿易之三大重要經濟組織，說明其內容、功能、影響性、運行狀況等等，且對其運行之公平性提出質疑，將其導入貿易不平等之原因的探討，此部份多面向提出不同原因，不侷限於單一原因探討，後舉出「星巴克咖啡」一例，先陳述星巴克咖啡與伊索比亞之交易情形，由案例中看出不平等貿易之問題，再說明其原因、分析結果，此部份分成大、小兩部份，一為跨國企業－星巴克咖啡與衣索比亞咖啡農；一為藉強權與經濟弱國，由前者案例推及國際局勢，最後提出公平貿易之定義及相關組織、活動，此為反抗不公平貿易的聲音，並於結論總結以上，列舉改善方案與對未來之期許。

貳●正文
一、何謂世界貿易
國際貿易，亦稱世界貿易，主要由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兩部分組成。其主體為貿易商，從事者以營利為目的，在國際間從事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的轉移，簡約的說，便是各國互通有無與分工的表現型式，同時也反映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以及各國經濟枯榮與否。然而，國際貿易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發展，「社會產力的發展」和「國家的形成」是形成國際貿易的基本條件。國際貿易是現今全球化社會不可或缺的經濟活動，其重要的幾項功能以下列出。
1、調節各國市場供給需求的關係
國際上的分工多是依照「比較利益」原則，各國的生產要素分佈、生產能力、市場供求狀況等等，皆存在一定差異，造成各國在某些產品可能面臨供不應求的困境，但也可能同時存在著某些產品生產過剩的矛盾情形。因此，透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將有形貨物與無形勞務進行交易，便能有效舒緩供給與需求間的不平衡。
2、使生產要素充分利用
各國的生產要素，包括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企業才能的分佈往往不均衡，為了避免各種資源的閒置、浪費、生產潛力得不到發揮，以及缺乏效率的利用，各國應專精於生產社會成本最低的產品上，追求最大的效益與利潤，最後再透過國際交易，交換各個國家專業生產的產品，如此一來，不僅買賣價格較低、品質優良，更能增強產品競爭力、擴大生產規模，以促進經濟發展。
3、優化國內產業結構

各國利用國際貿易，可引進進步的科學知識、先進的企業才能與經營手法、高科技的生產技術，不僅能提升該國產業競爭力，更能使發展中國家提升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接軌，對於低度開發國家，更是參與全球化貿易體系的一大機會。
4、增加政府財政收入與人民就業機會

政府可對從國外進口至國內市場的貨物徵收關稅，關稅可分為進口關稅、出口關稅、轉口關稅，『但通常所稱的關稅，大都係指進口關稅而言』（註一）。關稅能有效的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但課徵過多的關稅，反而會造成關稅壁壘，影響一國在國際上的貿易。國際貿易的擴大，國際分工、連鎖企業的出現，加強各國經濟聯繫，大幅增加了人民的就業機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勞力密集的出口產品。
二、世界經濟三大龍頭

隨著國際貿易規模的擴大，國與國之間的貿易變得複雜許多，問題也應運而生，此時就有賴於相關國際經濟組織的介入及協助。

以下列舉三大國際經濟組織，其影響世界經濟甚鉅，可謂是「世界經濟三大龍頭」。
1、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A、成立時間：1995年1月1日

B、前身：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之秘書處

C、功能
a、組織實施國際貿易協定、提供全球貿易談判場所
b、監督其成員的貿易政策、統一處理成員之間産生的貿易爭端
c、加強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作，以實現全球經濟決策的一致性
D、總部：瑞士日內瓦

E、成員：至2008年7月23日已有153個成員國

F、宗旨 
a、提高人類生活水平

b、保證充分就業、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的持續增長
c、擴大貨物生產與貨物貿易並擴大服務貿易
d、適宜地利用世界資源
e、保證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增長份額和經濟發展
f、建立一體化的多邊貿易機制
G、決策機制：部長級會議、常任理事會議，一國一票制且任何一國皆未享有否決權，但議程的優先次序卻往往由美國、歐盟、日本和加拿大所組成的四方集團（QUAD）以閉門會議方式議定。
2、世界銀行（World Bank Group；WBG）

A、成立時間：1946年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6%E6%9C%8825%E6%97%A5&variant=zh-hant" \o "6月25日" 6月25日開始運行
B、全名：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IBRD）
C、功能
a、提高向發展項目提供貸款的選擇性
b、加強與各類發展機構的夥伴關係

c、認真適應借款國的需求，促進它們參與WBG相關項目的設計和執行

d、擴大貸款項目對經濟發展的總體影響

e、消除官僚主義

f、完善WBG自身的財務管理
D、總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E、成員：至2007年5月有184個成員政府

F、決策機制：理事會，採股份分配制投票制度。每個成員國的表決權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所有成員國相同的，第二個採股份分配制，因此雖然世界銀行的大多數成員國是發展中國家，卻受主要已開發國家控制
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A、成立時間：1945年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2%E6%9C%8827%E6%97%A5&variant=zh-tw" \o "12月27日" 12月27日
B、功能：監察貨幣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C%AF%E7%8E%87&variant=zh-tw" \o "匯率" 匯率和各國貿易情況、提供技術和資金協助，確保全球金融制度運作正常
C、總部：美國華盛頓

D、成員：目前只有聯合國成員國（除北韓、列支敦斯登、古巴、安道爾、摩納哥、吐瓦魯，委內瑞拉和諾魯之外）有權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員，至2007年5月共184國

E、決策機制：理事會，採股份分配制投票制度
此三大經濟組織深深影響世界經濟，經由國際法規、貿易協定的施行與國際思潮，國際市場走向自由開放，市場價格經由國家的需求與供給來決定，維持此模式的進行便是世界貿易組（WTO）的職責所在；集結富國資金，目標幫助落後國家脫離貧窮，借貸給弱國協助發展國內經濟，是經由世界銀行（WBG）來完成；控管匯率，維持貨幣市場機能，則為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任務。
國際貿易的過程中，出現貿易不對等的情形，使我們開始懷疑此三大經濟組織的運作與公平性。世界貿易組織確實維護貿易的公平性嗎？為何未對此行為做出懲處和改善？世界銀行於借貸給弱國時，是否介入了國家內政，干預政策？要求其開放市場、貶低幣值、壓抑工資升長的同時，是基於協助脫貧，抑或進而利用此處境，與其交易已獲得價格低廉之商品？國際基金組織是否嚴格控管匯率，貨幣市場是否有強權介入干涉，調整匯率，進而影響影響物品價格？
關於世界三大經濟組織的質疑將於第三章世界貿易之不平等性進行深入探討。

三、世界貿易之不平等性
1、引言
現今國際貿易蓬勃發展，各國企業講求全球佈局以賺取最大利潤，無論是經濟強國或是弱國皆包含在世界貿易體系當中，各國從事最有優勢的生產，經過交易達到最有效率、最大利益的雙贏局面，在此套模式理想運作之下，每個國家均獲得最大利益，強國獲取成本較低的商品，弱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進行貿易，經濟快速發展，國家富強，逐漸追上經濟強國，因此世界貧富差距縮小，走向經濟平等的理想狀態。

以上是國際貿易運作的理想情形，但實際情形真是如此嗎？由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的數據資料顯示出，全球約有五十個國家在過去十年裡，國民所得並未增加，反而有減少傾向，此多第三世界國家，聯合報（2006）指出：『全世界百分之八十六的消費活動，是集中在最富裕的百分之二十人口；最貧窮的百分之二十人口，僅占全球百分之一的消費活動』（註二），此情形隨著國際間全球化風潮有逐漸擴大之趨勢，另外，BBC報導（2002）指出：『國際貿易中每100美元的交易裡面，有97美元是富裕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所得的利潤。』（註三）此顯示經濟強國與弱國差異越來越大。
在理想情形下，各國可經由國際貿易體系互通有無，獲得最大利潤，國家經濟成長，弱國與強國之間差距逐漸縮小，但數據顯現出事實不是如此，反而有逐漸拉大的趨勢，因此我們對於世界貿易的公平性提出質疑。
以下提出國際貿易不平等之種種情形和原因，並深入探討。
2、不平等原因探討

A、國際組織外部、內部分配不一致
此列出前面第二章所提及之三大經濟組織，所提出的質疑可在此獲得詳盡解釋。

筆者將其影響世界貿易之公平性原因可分為內部及外部原因兩部份。內部原因源於其決策機制；外部原因，定義為非內部組織權力分配之問題，而是整體外部事務施行狀況之問題。
a、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內部決策經由部長會議及常任理事會議決議，採取共識機制，在少數情形下將會進行投票，此時採用一國一票制，但少數國家擁有否決權。共識機制是經由討論獲得共識之方式來決議，此方式之優點能夠快速決策事務，也能使政策快速施行，但另一方面，決策一旦決定，便難以改變，且由於少數國家擁有否決權，可以行使以影響決策，使世貿之決策機制失去公平性，除此之外，在會議召開前，美國、加拿大、歐盟、日本此四經濟強權會先行舉行四方會議（IBRD）議定決策。世界貿易組織變相掌握於世界經濟強權手中。
世界貿易組織講求公平貿易，但在國際間有相關爭議時，它卻往往未做出適當解決，甚至在決策的實行上，與公平貿易背道而馳，例如：要求未開發及開發中國家開放自由市場，卻縱容已開發國家出口獲得高額補貼之商品至弱國，由於弱國境內商品競爭力本來就不如強國，如今強國又對國內商品進行補貼，使得弱國商品無法生存，市場開放的結果只是使弱國境內陷入更加貧窮的處境。
b、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部決策採取投票制，票數分配卻是依照股份分配制，視所投入之資源多寡來決定所擁有之票數，對於經濟強權而言，只要投入大量資源，便可獲得決策權，可決定對自己有利之政策。於200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各會員國所投入資源多寡與內部投票權力分布表（表一）的數據看來，我們可得知組織內部權力大小與所投入資源多寡成正比，因此組織內部幾乎由美國、日本、德國、英國、中國等經濟強國所掌控，其餘國家雖也擁有投票權，卻只是象徵性的權利，與強國相較之下，力量十分微薄，無法與強國相抗衡。因此在決策上，多採取對經濟強權有利之政策，弱國的利益嚴重被忽略。
外部起因於經濟強國的刻意介入，致使匯率並非由自然的價格機制所決定，人為的干涉使市場機能失靈，價格被人為所影響因而升高或降低。經濟強國藉由操縱貨幣，調整幣值，進而調升、降物品價格，影響貿易公平性。
c、 世界銀行

世界銀行內部決策機制與國際基金組織大同小異，皆採取投票制，票數由所投入之資源比例加以分配，因此票數大多被經濟強權所擁有，決策由其主導。2004年11月1日世界銀行內部表決權之分配情形，美國佔有16.4％、日本7. 9％、德國4.5％、英國4.3％、法國4.3％（圖一），強國掌握組織之表決權37.4％。組織內任何重要決議皆需85％的票數表決通過，而美國一個國家便掌握了 16.4％投票權，單單他就能否決組織內重要決策，強大影響力可見一斑。
世界銀行借貸給開發中或是未開發中國家，幫助其發展國內經濟，脫離貧困，此為其重要工作內容，但卻引起許多人士反對。 他們認為世界銀行的介入，使其國家利益受損，經由借款給其國家，協助其發展，藉機削弱借貸國家主權，干涉其國家內政，或是進行交易上的壓迫。有人認為，世界銀行實為經濟強權之政治組織，其目的是用來掩蔽強權不公平貿易的不法行徑及控制世界經濟的手段。
	成員
	投入的資源（%）
	票數

（%）

	中國
	2.99
	2.95

	英國
	5.05
	4.96

	德國
	6.11
	6.01

	日本
	6.26
	6.15

	美國
	17.64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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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殖民與被殖民國歷史
15 世紀地理大發現開始，歐洲國家開始進行海外探險，而後資本主義興起，各國亟欲尋找低廉的物資，獲得最大利潤，便進入新大陸，以高等的開化文明者之姿，強行佔領土地、殺害當地居民、脅迫其奴役、掠奪當地物資，為永久取得資源，歐洲國家聲稱開化野蠻地區，合理化侵略行為，成為當地的統治者，此些地區被稱為殖民地。
後來，隨著世界局勢的改變，北美國家及某些亞洲國家均晉升為世界強國，他們也紛紛對外建立殖民地，獵取價格低廉物資。

殖民母國多於殖民地從事熱帶栽培業，致力生產殖民母國所需之原料，例如：棉花、香料、礦產等經濟作物，經濟作物所占比例往往大過於糧食作物，如果國內產業轉型時，國內生產的農產品將不足以提供所需，因此這些國家無法脫離此項產業。現今仍有許多舊時殖民地從事熱帶栽培業，雖然已脫離殖民母國統治，但仍與其持續貿易上的往來。
熱帶栽培作物在國際市場上價格普遍低廉，易受國際局勢波動，十分不穩定，而經濟強權又可經由某些手段，影響其價格，因此從事熱帶栽培業的國家多成為不平等貿易之下的受害者。
C、 全球化
隨著交通革新與科技日就月將，國與國之間互通有無、密切往來，世界儼然形成一個地球村，在此一體系下，各國環環相扣，彼此密不可分，構成緊密的合作鏈。此前提下，各國利用便捷的交通網絡，互相進行貿易，跨國企業紛紛佈局於世界各地，尋求最低成本，獲取最大利潤，國際間瀰漫全球化思潮。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我們每天有得吃喝，並非由於肉商、酒商或麵包商的仁心善行，而是由於他們關心自己的利益。』（註四）此說法於現今國際貿易體系中可被證實，國家為獲得利益紛紛施行對己有利之政策，忽略他國之利益，以致有許多弊病產生，不公平貿易隨之而來。傾銷、關稅、貿易壁壘等等，便是多數國家會在政策上採取的手段。以下將分次討論。

a、 傾銷（Dumping）
傾銷是一種價格歧視，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出口經營者以低於國內市場正常或平均的價格銷售商品至其他國家，有些出口商因有政府補貼，更以低於產品成本價格販售。其目的是為了藉由低廉的價格，拉攏消費者對其產品之購買意願，但是對於進口國家或地區會造成極大的威脅與迫害，且因該種產品的價格急遽下降，亦會使該國境內原有產品銷售量大幅下跌，最後迫使其不得不做出壓縮生產規模、削減投資項目、裁減員工等政策。

傾銷是以「人為」的手段不正常的壓低價格銷售，為一不公平的競爭行為，違反公平交易以及市場機能運作，因此自1903年加拿大有了反傾銷法的出現，後來有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透過多次的多邊會談、修訂，迄今透過許多國家及國際組織的努力，國際貿易中的反傾銷法已相當完備，也具有相當的約束力，但在貿易過程中，此種糾紛仍屢見不鮮。

傾銷一般多分為偶發性傾銷、持續性傾銷、掠奪性傾銷。

（1）偶發性傾銷

偶發性傾銷（Sporadic Dumping），多發生於經濟不景氣時，指生產商所生產的產品無法於國內市場消化，而產生大批存貨，為了避免存貨過量積壓，於短期內向海外市場大量低價銷售該商品。此一傾銷方式是偶然發生的，並無壟斷國外市場、排擠競爭者之企圖，且為時短，不致於對進口國造成威脅，因此，國際社會通常不會對其採取反傾銷措施。
例如，在1974年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時，台灣因有許多中小企業倒閉，而產生許多存貨，為了消化此大量存貨，只得把這些存貨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銷往外國市場，此行為只會構成短暫傾銷，是一種偶發性傾銷。
（2）持續性傾銷

持續性傾銷（Persistent Dumping），亦稱長期性傾銷（Long-run Dumping），生產商為增加產品的銷售量，以低價大量進口至某國，其目的並非取得進口國市場的壟斷地位，但仍期望在該國佔有商品市場的一席之地，且持續時間甚常，因此長期下來，對進口國造成威脅性與傷害。
例如，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因由亞洲出口之低價熱軋鋼（hot-rolled steel）大量湧入美國市場，嚴重影響和威脅美國鋼鐵業者的生存空間與勞工的就業權利。
（3）掠奪性傾銷
掠奪性傾銷（Predatory Dumping），亦稱間歇性傾銷（Intermittent Dumping），是指生產商為了取得產品的壟斷地位，先以極為低廉的價錢拋售商品至某國，期望造成某國國內廠商巨額的虧損而退出該產品市場，在獨占一國的市場後，提高產品售價，賺取高額利潤。換言之，掠奪性傾銷是以短期的損失換取長期更大的回饋，此種傾銷行為不僅對被傾銷國將構成非常嚴重的傷害、衝擊被傾銷國的市場。且違背公平競爭的原則，嚴重破壞國際貿易的正常秩序。 
b、 關稅
關稅，是指當進出口商之貨物通過一國關境時，由國家授權的海關向進出口商課徵貨物的關稅。按課徵關稅的目的，可分為財政關稅和保護關稅。

財政關稅，亦稱自由關稅，目的為增加一國之國庫收入，此關稅之稅率一定，為自由經濟主義者所提倡，較不易造成貿易不公平。

保護關稅，目的為保護本國產業。此項稅收可說是關稅中造成貿易不對等的主因，因各國可能基於國民經濟利益、本土產業的維護、為使國內產業從容成長等等，而排斥與他國產品競爭，對外徵收高額關稅，使輸入貨物的成本提高、降低競爭力，進而保障國內經濟。因此，過高的稅率，實際上等於禁止了物品的進出口，違反自由與公平貿易。
c、 貿易壁壘
貿易壁壘，亦稱貿易障礙，指對國與國間商品勞務交換所設置的人為限制，影響和制約商品及勞務，其主要精神是在保護國內產業。就廣義而言，凡使正常貿易受到阻礙，市場競爭機制作用受到干擾的各種人為措施，均屬貿易壁壘的範疇，如、商品流通的數量限制、政府給予的各種補貼、進口禁令或稅額等等。貿易壁壘一般又可分為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兩種。

關稅壁壘即課征過高的關稅而造成產品進出口受到限制、競爭力被削弱等貿易問題(說明已在上述「關稅」中詳細提及)。
非關稅壁壘的種類多，大致上，是指除關稅以外一切限制進出口措施所形成的貿易障礙。近年來，隨著國際貿易持續快速擴大，各國陸續加入WTO，希望藉以消除各種貿易藩籬，但主要以降低關稅等措施的成效較為顯著技術，因而使非關稅貿易壁壘愈顯重要，其中技術性貿易壁壘已成為非關稅壁壘中的焦點。
所謂技術性貿易壁壘(Technical Barrier to Trade；TBT)，是指一國為維護國家基本安全、保障人類與動植物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保護環境、防止詐欺行為、保證產品質量等因素所採取的技術性措施，涉及內容相當廣泛，包括科學技術、檢疫措施、衛生、包裝等技術性體系。技術性貿易壁壘原是以保護國家權益為出發點，但過分保護往往形成另一種貿易壁壘，而又由於其具有以下特點，使其在國際上的不合理性易於隱藏，無法進行有效制裁。
（1）隱敝性及合法性強
經濟發達國家擁有技術優勢，大多以強調自身利益為核心，在標準制定上有較具份量的發言權，此些國家藉由調升產品的各項標準或法規，導致部份技術發展尚未純熟的國家，常因產品檢驗、品質等不達標準，而無法進口至他國，形成貿易上的限制;而由於所制定的法規，常可見其名義上是以保護人類、動植物或環境等為由，並不構成違法，國際間無法制裁。因此技術性貿易壁壘可謂具有名義上的合法性、手段上的隱敝性。
（2）可操作性強

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制定權掌握於各國政府，不須經過國際組織的批准也不能多加限制，且因與其他實行程序複雜，實施過程較常的國際法規相較之下，其可操作性與見效快，普遍為各國政府偏好。現今，愈來愈多國家通過此項壁壘政策，以達於短期內限制進口，保護國內產業之目的。
（3）具廣泛性

除了涉及的範圍廣泛，也被擴大應用於生產、加工領域，舉凡研究開發、生產、加工、包裝、運輸、銷售、消費整個產品週期，加上越來越多進口國為了防止污染、有效利用資源、加强生產過程的質量控制等等，進一步要求進口商品的整個周期都必須符合該國的有關法規和標準，如此一來，所影響的範圍將大為擴張。
四、個案探討

1、個案：「不公平的公平咖啡」－星巴克咖啡（Starbucks Coffee）

每個忙碌的早晨，睡眼惺忪的你是否想來杯振奮精神的香醇咖啡呢？對許多人來說，「星巴克咖啡」想必是你的首要選擇，濃郁的香氣、醇厚的口感、跳動於味蕾的餘韻、暖和身心卻不燙舌的溫度，為我們注入活力，迎接即將來臨的繁忙，這是「星巴克」；輕鬆的氛圍、柔和的大地色調、富有質感的品牌形象，這也是「星巴克」，如此的形象深植人心，星巴克已是都市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星巴克於1971年創立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原為西雅圖咖啡旗下企業，迄今已成為全球最大咖啡連鎖企業，分店遍及北美洲、南美洲、歐洲、中東、太平洋區，約達15000家，現在以平均一天三家分店的速度持續增加中，相信未來在咖啡市場中會是不可動搖的地位。

星巴克成功塑造了完美的品牌形象，但仍有部分人士提出負面評價，其中對於和咖啡農之間的交易，如對咖啡農的剝削、不公平貿易等等，更使許多人提出強烈質疑，以下將深入說明與探討此一問題。

星巴克的咖啡豆進口國多為拉丁美洲及非洲，例如哥倫比亞、瓜地馬拉、肯亞、衣索比亞等國。本案例主要探討星巴克連鎖公司與衣索比亞咖啡農的不對等交易。    

衣索比亞，非洲第二大國，人口約七千四百萬，國內經濟活動多為熱帶栽培業，此項產業貿易依存度大，價格易受國際市場影響，國內經濟易受控制，因此國內整體發展困難，長期下來經濟狀況每況愈下；且因進口國多為世界經濟強權，為獲得價格低廉的原物料及商品，經濟強國多利用強大經濟實力及國際影響力干涉國際貿易，例如：介入某國內政，影響該國政府決策，將決策導向對己方有利之情形，以從中獲取更大利益；操縱匯率，改變貨幣間相對價值，進而影響商品價格，致使國際市場機能失靈；強國對農業的補貼政策，使農民能大幅壓低農產品售價，提高競爭力，相對於國庫貧窮的國家，政府無力補貼農民，使其在國際競爭市場上相形失色，甚至造成某些強國以低價傾銷至他國，嚴重干擾貿易秩序等等，上述原因迫使弱國以極不公平的低價將物品售出。然而，縱使身處於此不利之處境，卻也無法脫身，肇因於國家民生凋敝，又受控於強權，即使獲利微薄，仍無法停止與強國之間的不公平貿易，因一旦自世界貿易體系獨立，國家無法自給自足。

咖啡是衣索比亞國內經濟命脈，占全國外銷收入67％，境內約五分之一人口賴以維生，咖啡豆價格由國際期貨市場決定，因此不固定，而經濟強權的介入與干涉，如上文所言，影響市場機能，導致咖啡豆價格被不合理壓低。經濟日報（2006）指出：『慈善機構樂施會（Oxfam）上月表示，衣索匹亞農民賣咖啡豆給星巴克，每磅拿到0.75至1.6美元，星巴克卻以每磅26美元賣出』（註五），咖啡農一天工資不及一美元，獲利微薄，生活窘困。然而許多咖啡農處於此不公之情形下，卻也無擺脫於此貿易體系之外，縱使慘遭剝削，但微小獲利仍是生活中重要的經濟來源；更甚者，由於遭受的剝削大於獲利，部分咖啡農寧願廢耕，不出口經濟作物，選擇購買小塊土地耕種，自給自足，咖啡農的剝削可見一斑。
除了惡性削價，星巴克更藉由阻撓當地咖啡農申請專利，控制咖啡專利權。衣索比亞咖啡多無自身品牌，因此在國際市場上只能任人任意喊價，且獲利皆落入星巴克咖啡手中。為此，非營利組織Light Years IP為了讓衣索比亞本土咖啡以創新品牌來帶動出口並減緩國內貧窮的問題，就與衣索比亞智慧財產局合作，透過國際知名律師事務所在全球30餘國註冊智慧財產權（IP）商標。但衣索比亞咖啡農爭取耶加雪夫咖啡（Yirgacheffe）、斯丹摩咖啡（Sidamo）和哈拉爾咖啡（Harar）的專利權，卻遭到星巴克公司阻撓。原因在於咖啡專利一旦申請通過，衣國咖啡農將可免於經手商及星巴克公司的剝削，咖啡擁有自身品牌，可顯現自身實際價值，不再任人隨意喊價。所以才遭到星巴克咖啡百般阻礙衣國咖啡農的申請，以為持續從中獲得利益。
以上可看出衣索比亞遭遇的不平等貿易與星巴克咖啡的獲利呈現鮮明對比，衣國長年累積下來的損失，無法輕易估計，危及的不只是經濟，尚有國家整體民生、軍事發展，此種情形迄今未獲遏止，不只是衣國，世界上許多角落也正上演著這樣的悲劇。
2、個案結果分析

A、受益者─美國星巴克咖啡連鎖企業

星巴克咖啡一直以來與衣索比亞咖啡農進行不對等貿易，但為何世界經濟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並未加以抵制此不公行徑？肇因於經濟組織內部權力多掌控於經濟強權手中，享有較大比例之決策權與否決權，支配國際事務運行；利用市場貨幣機能，暗中調整匯率，影響貨幣市場，壓抑其價格，以進口成本低廉之商品，使種種不法行徑橫行於世界貿易當中。
星巴克咖啡連鎖企業經由對咖啡農的剝削，牟取暴利，一年所獲淨利高達六兆美元，此舉實為短視近利。星巴克藉由壓榨咖啡農、控制咖啡專利權，從中獲取不正當的高額利潤，短期內雖可為公司賺取利益，但長遠看來，卻是有損公司品牌形象，一旦消費者體認到此不公平貿易之事實，將擊潰民眾對星巴克的信心，長期苦心經營之完美公司印象將蕩然無存，無法輕易重建。
星巴克咖啡應立即停止不平等貿易，重新思考貿易合理性，重視伊索比亞咖啡農之基本生存權利，尊重當地利益，應與其改善彼此貿易關係，不再是以大欺小，而轉為互相合作，使雙方共同創造最大利潤，開創雙贏局面。企業家不應被利益矇蔽良知，為追逐利益而喪失企業道德，體悟自身應盡之責任，發揮人道關懷，幫助經濟弱國脫離貧困，而非令它陷入更窮苦之困境。
B、受害者─衣索比亞咖啡農
衣索比亞咖啡農利益長期備受剝削，即使出口數量龐大，但獲利極低，國內民生凋敝，經濟發展遲緩，甚至有衰退之趨向。由於國際組織多由經濟強國主導，為牟利而忽視此不當行徑；衣國經濟實力不足以對抗強權，只能淪為俎上肉，任人宰割，且其國際勢力薄弱，呼援鮮少受到重視，導致不公平貿易問題未獲解決。
強國因進口低價原料，以高價售出，從中賺取高額價差，獲得龐大利益，壯大自身經濟實力，國家更為富強；弱國以低價外銷，向他國進口相對昂貴之物資，如民生必需品、軍事裝備、機械等等，國家貿易額入超，收支不平衡，經濟積弱不振，因而向外國舉債，藉以改善國內經濟。又由於經濟貧瘠，舉債金額龐大，卻無力償還，而後又借取更大筆款項，如此惡性循環，導致衣國與強國之間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形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之現象。
衣國應積極尋求國際力量協助，爭取國際上的重視，找出自己的生存之道，縱使強國極富影響力，但微小力量的聚集，也是一股不容忽視的聲音，例如：積極與第三世界國家結盟，制定協約，抵制強權的壓迫與剝削；民間發出不平之鳴，反抗不平等貿易，將聲音傳佈全球，促使有識之士參與，給予強國壓力，使其讓步，反身思考貿易的合理性。
此一案例為星巴克咖啡連鎖企業與衣索比亞咖啡農之貿易不對等情形之探討，其原因與結果可加以推及至全球貿易體系，第一、二世界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不公平貿易，其程度與規模想必將更為嚴重，也因此更亟需迫切解決。
五、公平貿易  
1、公平貿易之定義

公平貿易為一有組織的社會運動，旨在建立公平的貿易制度，透過釐定合理價格及工作條件，提供財務及技術支援，賦予勞工自主的權利，使之獲得平等的工作權利以及參與生產決策和管理的機會等等，讓長期受欺壓的勞工能獲得公平的對待。另外，公平貿易也倡議消費者以「合理價格」向經濟發展低落的貧窮生產者購買貼有公平貿易標籤與相關之產品，幫助提升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目的是希望藉此使貧困的生產者能不依賴他人捐款或國際援助，以一種永續的方法來改善生計。
2、組織
A、樂施會(Oxfam)
a、原名：英國牛津饑荒救治委員會（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
b、成立時間：1942年
c、功能
（1）提供貧窮地區糧食、藥物，並提供生活技能及工作技術，使其擁有自我改善生活之能力

（2）致力提倡國際公平交易

（3）關心與教育、疾病、救援、人權等相關議題
B、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FLO International）
a、 創立時間:1997年，其中公平貿易認證組織於2004年由此分離出
b、功能

（1）目前世界上唯一專門從事公平貿易標準制定的組織，負責訂定和審查國際公平貿易的標準。
（2）協助生產者在市場上獲得利益與維護公平貿易商標的權利。
（3）促進與發展公平貿易的業務，並且提昇較為弱勢的生產者與勞動者權利意識。
C、公平貿易認證組織（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 Certification; FLO-CERT）
a、 前身: 原為1997年創立的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中的一支

b、 成立時間: 2004年1月獨立於原組織

c、 功能

（1）確保生產者符合FLO International所制定的公平貿易標準，且生產者從公平貿易                認證所得到的利益要確實投資在發展上。
（2）確保每個貼有公平貿易標章的商品在售給消費者時，其內容物確實來自公平貿易組織認證的生產者，且交易的價格是在公平貿易規範下。
（3）FLO-CERT的認證機制是依據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65的規範，認證的項目有「獨立」（認證組織排除足以影響認證決定的一切外在壓力）、「透明」（審核與認證程序必須透明）、「品質」（適當的內部控制機制，認證決策保有一致性與適當性）、「公平」（生產者必須被公平對待）。
D、 FINE－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LO）、國際公平貿易協會（IFAT）、歐洲世界商店連線（NEWS）、歐洲公平貿易協會（EFTA）

a、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airtrade Labelling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FLO）（其簡介同上述B）
b、國際公平貿易協會（International Fair Trade Association；IFAT）
（1）成立時間：1989年
（2）成員：於世界六十多個國家有將近300個組織成員

（3）功能：由公平貿易生產公司及協會、外銷公司、進口者、零售商、國家及地區性公平貿易陣線和支持公平貿易團體所組成的全球協會。於2004年，創設了「公平貿易組織標籤」（Fair Trade Organization Mark；FTO Mark）
c、歐洲世界商店連線（Network of European Worldshops；NEWS）
（1）成立時間：1994年
（2）成員：由15個遍佈於歐洲的世界商店協會所組成
d、歐洲公平貿易協會（European Fair Trade Association；EFTA）
（1）成立時間：1990年
（2）成員：一個歐洲地區公平貿易組織的連線，於9個不同的國家有11個成員

（3）功能：推廣公平交易、使公平交易更具效率及成效 
此四組織於1998年組成非正式聯盟－FINE，以協調公平貿易的標準及準則、提昇公平貿易監督系統的品質及效率和政治性的提倡公平貿易。
3、 行動

A、公平貿易標籤運動（Fairtrade Labelling）
又稱「公平貿易」（Fairtrade）或「公平貿易認證」（Fair Trade Certified Mark），是一套認證公平貿易商品的體系，使消費者辯識、購買符合標準的商品。此體系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FLO）中訂定標準的組織（FLO International）及認證組織（FLO-CERT）負責監督，商品從生產、收成到賣出皆需符合其訂下的標準，例如：嚴守國際勞工組織的規範、禁止童工或奴工、保障安全的工作場所及組成工會的權利、嚴守聯合國人權憲章等等，方能獲得認證。
此活動保障了商品公平價格，使其確切包含了生產及促進社會發展的成本，生產者可獲得合理報酬；也使消費者擁有更多選擇，擁有購買公平交易商品的權利。
參●結論
一、探討過去、現在、未來

國際貿易體系合理地運行，將使強國與弱國同時受惠。但在人人追求最大利益的思潮下，弱國加入國際分工體系所獲得的益處大幅減少，更甚者，被戕摩剝削，經濟不但未加改善，甚至有每況愈下的情形，加上前提經濟實力的差距，國際實力落後經濟強國，無論在經濟、政治、外交層面上，均掌握於強權手中，無法翻身，國際貿易的實質益處在弱國眼裡是虛幻不實的名詞。
過去，如此的情形持續了好些年，世界尚未重視此問題，弱勢國家的困境一直被人們所忽視，貧困農民有苦說不出。
現今，已有些許有志之士，例如：樂施會（Oxfam），聽到了他們微弱的求援，展開實際救助行動，向世界求取聲援與實質幫助，世人也逐漸意識到此問題，在日常生活中以行動表示支持，例如：選購公平交易商品，或許集結的力量仍然微小，但相信日後會是不可忽視的群體意識。
未來，將會有更多支持公平交易的活動及組織陸續出現，迫使國際及經濟強權停止不對等貿易，削弱強國實力，使弱國能夠得到實際得公平交易。
以下，提出幾點改善不平等交易方法，希冀未來能夠付諸行動：
1、國際經濟組織公平運作，首先從改善內部決策機制開始，適當分配投票權與否決權，例如：確實採取一國一票制，且確保每票等值，使得政策不趨向某國家之利益，弱國權益不再被忽視。
2、受害國家應積極爭取救援，尋求解決之道，例如：與同為受害國家結盟，制定協約、共同合作，以抵制經濟強權的剝削。俗話說：「團結力量大」，縱使現階段勢力無法相比擬，但假以時日努力，在未來或許是不容忽視的新勢力，可與強權抗衡。
2、集結民間反對的聲音，組織相關國際團體，號召有志之士加入，動員全球消費者以實際行動支持不公平貿易，例如：抵制不公平貿易之商品、購買貼有國際公平貿易認證之標章的產品，以草根力量對抗經濟強權的不法行徑。
3、施予國際組織壓力，譴責其不適當之行為，要求其日後嚴格監督國際間貿易情形，除此之外，提出訂定國際法規之訴求，以嚴明的法條遏止強國的不公平貿易，並且要求訂定議程透明化、表決方式為等票等值，法條不偏袒任何一方之立場，並確立實際懲罰辦法，如：貿易限制。
3、國家、企業、個人培養良好道德，發揮人道關懷，而不是唯利是圖，由日常生活中培養愛的精神，學習站在他人角度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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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國際貨幣基金成員國所投入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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